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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本會農業金融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10日
發文字號：農牧字第11100436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發布令稿odf檔、「養豬場轉型升級貸款利息補貼措施作業原則」規定odf檔、提要

表odf檔、發布令pdf檔、附件pdf檔

主旨：「養豬場轉型升級貸款利息補貼措施作業原則」，業經本會
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10日以農牧字第1110043645A號令訂
定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、令稿及行政規則規定各1份，請查
照。

說明：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。
正本：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(請刊登公報)、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各級農會、中華

民國養豬協會、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、台灣區種豬產業協
會、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、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
院、本會農業金融局、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
金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、本會法規會、本會秘書室、本會畜牧處 2022-11-10
15:12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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